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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寿鑫恒宝两全保险的犹豫期说明 

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

本合同成立后，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

本合同。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，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，并

提交保险合同和投保人法定身份证明。 

本合同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终止。投保人于签收

保险单后十五日内要求解除本合同的，本公司在接到解除合同申

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已收全部保险费。投保

人于签收保险单十五日后要求解除本合同，本公司于接到解除合

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。 

 

犹豫期及退保 

本合同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中以下表述，为本合同犹豫期

及退保的相关内容： 

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后十五日内要求解除本合同的，本公司

在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已

收全部保险费。 

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十五日后要求解除本合同，本公司于接

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

价值，该情形下要求解除本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。本合同的

现金价值根据相关精算原理计算。 

 


